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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改进项目质量控制复核的思考

观的、不带成见的复核。上市公司财

务报表审计和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

计项目必须进行项目质量控制复核，

只有完成项目质量控制复核才可以

签署业务报告。

为保证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员

的独立性和客观性，复核人员除进

行项目质量控制复核工作外，不得

以其他方式参与审计项目。因此项

目质量控制复核人员不属于项目组

成员，与项目组成员的职责不能互

相替代。项目合伙人对项目的执行

及审计意见负直接和最终责任。项

目质量控制复核人员不可越俎代庖，

代替项目组成员作出审计决策或执

行审计程序。实施项目质量控制复

核并不减轻项目合伙人的责任。

当 然，项 目 质 量 控 制 复 核 不 是

重新对项目进行审计，而是对项目

组 已 执 行 工 作 进 行 有 意 义 的 检 查。

项目质量控制复核实施的程序与项

唐建华■

目组实施的程序在性质上是不同的，

项目质量控制复核并不需要实施审

计程序，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以支持审计意见。如果项目质量控

制复核人员认为需要实施更多的审

计 工 作，则 应 当 由 项 目 组 实 施。相

反，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员通过与

项目组讨论、复核工作底稿、决定是

否同意项目组签发审计报告等履行

其职责（PCAOB，2009）。

二、项目质量控制复核的要点

对审计项目而言，项目质量控制

复核人员应当客观评价项目组作出

的重要判断以及在编制报告时得出

的结论。根据《质量控制准则第 5101

号—— 会计师事务所对执行财务报

表审计和审阅、其他鉴证和相关服

务业务实施的质量控制》及其应用

指南的规定，项目质量控制复核包

括 下 列 工 作 ：（1）就 重 大 事 项 与 项

摘 要：作为会计师事务所保证项目审计质量的重要举措之一，项目质量控制复核强调由独立于审计项目组以
外的专业人员对项目组作出的重大判断和编制审计报告时得出的结论进行客观的、不带成见的评价。为提升复核的

效果，应当从重视项目质量控制复核的作用、配备足够的人力资源和时间、严格工作底稿要求、对复核人员实行问

责等方面做出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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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我国上市公司审计失

败案件时有发生。项目质量控制复

核是会计师事务所保证项目审计质

量的重要一环。在审计失败发生后，

我们固然要分析项目组在执行审计

过程中存在的缺陷，但同时也要反

思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为何未能有效

发挥作用。

一、项目质量控制复核的定位

复核是保证审计项目质量的重

要手段，主要分为两个层面 ：一是

项目组内部进行的复核 ；二是由项

目组以外人员实施的复核（即项目

质 量 控 制 复 核 ）。项 目 质 量 控 制 复

核是在审计报告日之前，项目质量

控制复核人员对项目组作出的重大

判断和在编制审计报告时得出的结

论进行客观评价的过程。项目质量

控 制 复 核 又 被 称 为 冷 静 复 核（cool 

review），强调由“局外之人”进行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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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合 伙 人 进 行 讨 论 ；（2）复 核 财 务

报表或被审计单位管理层对财务报

告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及拟出

具 的 审 计 报 告 ；（3）复 核 选 取 的 与

项目组作出重大判断和得出的结论

相 关 的 业 务 工 作 底 稿 ；（4）评 价 在

编制审计报告时得出的结论，并考

虑拟出具报告的恰当性。

针对上市实体财务报表审计，项

目质量控制复核包括对下列事项的

考虑 ：

1．项目组对会计师事务所独立

性作出的评价。

2．项目组是否已就涉及意见分

歧的事项，或者其他疑难问题、争议

事项进行适当咨询，以及咨询得出

的结论。

3．选取的用于复核的业务工作

底稿，是否反映项目组针对重大判

断执行的工作，以及是否支持得出

的结论。在对上市实体财务报表审

计实施项目质量控制复核时，复核

人员可能考虑下列与评价项目组作

出的重大判断相关的其他事项 ：（1）

在审计过程中识别出的特别风险以

及 采 取 的 应 对 措 施 ；（2）作 出 的 判

断，尤其是关于重要性和特别风险

的 判 断 ；（3）在 审 计 过 程 中 识 别 出

的已更正和未更正错报、已识别控

制缺陷的严重程度及处理情况 ；（4）

拟向管理层、治理层和其他机构或

人员（如监管机构）报告的事项。

审 计 实 务 中，有 些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要 求 审 计 项 目 组 编 写 审 计 总 结，

其中包括所有重要审计发现和问题。

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员应当复核审

计总结并与审计项目合伙人确认不

存在重大未解决事项。

三、对改进项目质量控制复核

的建议

当外部检查和内部检查发现审

计项目未能令人满意地处理某些事

项时，我们需要考虑项目质量控制

复核工作是否有效（FRC，2016）。项

目质量控制复核存在“走过场”的现

象，有些复核人员不具备适当的资

质、资历和专业胜任能力，复核工作

不及时，复核中提出的问题得不到

适当处理 ；项目质量控制复核工作

没有形成工作底稿，对复核提出的

问题不保留 ；有些会计师事务所不

对质量控制复核人员提供内部指引

和培训，不对项目质量控制复核工

作的有效性进行考核评估，没有对

复核人员进行问责。

（一）重视项目质量控制复核的

作用

项目质量控制复核是会计师事

务所加强和统一审计质量的重要手

段，得到了立法机构的高度重视。安

然、世通财务报表舞弊案件后，美国

国会通过了《萨班斯法案》，责成公

众 公 司 会 计 监 督 委 员 会（PCAOB）

制定审计准则，要求在会计师事务

所出具审计报告前由另一位不负责

审计项目的合伙人对审计报告进行

复 核 和 批 准。全 球 金 融 危 机 后，欧

盟通过了旨在加强审计监管的规章

（537/2014），其 中 也 对 项 目 质 量 控

制复核提出了明确要求。

在我国，加强项目质量控制复核

更为重要。由于具备证券期货业务

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大都经历过合

并，各项目合伙人可能来自不同的

事务所，其专业技能、职业道德水准

不一，因此业务质量可能参差不齐，

有必要通过项目质量控制复核统一

会计师事务所内部的业务质量。

（二）给项目质量控制复核配备

足够的人力资源和时间

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员的配备

非常重要。首先，至少具备与审计项

目合伙人相当的资质、资历和专业

胜任能力。换言之，如果其不能独立

担 任 某 一 项 目 的 审 计 项 目 合 伙 人，

便不能担任该项目的质量控制复核

人员。对于上市公司审计项目，如果

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员来自会计师

事务所内部，则应当是合伙人级别。

做不到这一点，就不具备评价、质疑

项目组工作和顶住项目组压力的“底

气”。部分会计师事务所将项目质量

控制复核工作分配给合伙人级别以

下的人员去做，反映其领导层重视

程度不够。其次，应当具备客观性。

这就要求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员不

由项目合伙人挑选，在复核期间不

以其他方式参与该业务，不代替项

目组进行决策，在前两年没有担任

所复核项目的审计合伙人或其他项

目组重要职责。再者，项目质量复核

人员应当独立于被审计单位。按照

《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的

规定，项目质量控制复核合伙人属

于关键审计合伙人，任期不能超过 5

年。当然，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员可

以不是专职的，也可以来自会计师

事务所外部。

在审计实务中，经常发生项目质

量控制复核人员没有足够时间进行

复核的现象。从时间上讲，项目质量

控制复核工作没有必要等到项目组

的审计工作完成后才开始。在业务

过程的适当阶段及时实施项目质量

控制复核，可以留下提前量，使重大

事项在审计报告日或报告日之前得

到迅速、满意的解决。

（三）严格项目质量控制复核的

工作底稿要求

为便于问责，项目质量控制复核

工作应当留下痕迹，记录项目质量

控制复核人员所做的工作。对项目

质量控制复核人员考虑的关键事项

及其对审计过程中审计项目组的重

大判断得出的结论留下足够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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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十分重要的。如果对项目质量控

制复核人员质疑审计项目组的关键

判断没有留下证据，就无法证明项

目质量控制复核在保持审计质量方

面是扎实有效的（FRC，2016）。根据

《 中 国 注 册 会 计 师 审 计 准 则 第 1131

号—— 审计工作底稿》的要求，项目

质量控制复核工作底稿应当包括足

够的信息，以使有经验的专业人士

虽然以前没有参与该项目，也能够

理解项目质量控制人员为符合质量

控制准则要求所实施的程序。例如，

如果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员识别出

需要项目组处理的重要缺陷，项目

组应当记录所采取的措施。项目质

量控制复核工作底稿应当包括足够

的信息，以使有经验的专业人士虽

然以前没有参与该项目，能够理解

所识别的重要缺陷、项目质量控制

复核人员是如何与项目组沟通该缺

陷的、为什么该事项是重要的、项目

质量控制复核人员是如何评价项目

组 的 应 对 措 施 的（PCAOB，2009）。

根 据《 质 量 控 制 准 则 第 5101 号 —— 

会计师事务所对执行财务报表审计

和审阅、其他鉴证和相关服务业务

实施的质量控制》的规定，会计师事

务所应当制定有关项目质量控制复

核 记 录 的 政 策 和 程 序，要 求 记 录 ：

（1）会计师事务所有关项目质量控

制复核的政策所要求的程序已得到

实 施 ；（2）项 目 质 量 控 制 复 核 在 报

告 日 或 报 告 日 之 前 已 完 成 ；（3）复

核人员没有发现任何尚未解决的事

项，使其认为项目组作出的重大判

断和得出的结论不适当。基于上述

规定，项目质量控制复核工作底稿

应 当 包 括 ：（1）项 目 质 量 控 制 复 核

人 员 ；（2）项 目 质 量 控 制 复 核 人 员

复 核 过 的 工 作 底 稿 ；（3）项 目 质 量

控制复核人员完成复核工作的日期。

英国财务报告委员会的检查报告曾

指出，有事务所不保存项目质量控

制复核人员在复核过程中提出的问

题，也没有保存质量控制复核人员

对财务报表或与审计委员会沟通函

件的评论（FRC，2016）。

从 国 际 范 围 看，强 化 项 目 质 量

控制复核工作底稿的要求是一个趋

势。金融危机后，欧盟旨在加强审计

监管的规章（537/2014）对项目质量

控制复核提出了明确要求。项目质

量控制复核人员至少应当记录关键

审计合伙人提供的口头或书面信息，

以支持重大判断、所实施审计程序

得出的主要发现以及由此得出的结

论。会计师事务所（法定审计师）和

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员应当记录复

核的结果以及这些结果背后的考虑。

PCAOB 发布的审计准则明确要求，

考虑明确项目质量控制复核的工作

底稿应当归入项目工作底稿。这些

新的要求值得我们在下一步修订准

则时考虑。

（四）对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员

进行问责

在审计项目有重大缺陷时，我们

首先想到的是处罚签字的注册会计

师，却容易忽视对项目质量控制复

核人员进行处罚。诚然签字注册会

计师应当承担第一责任，项目质量

控制复核人员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

任，如果未能按照准则要求进行复

核，也应受到惩戒。

同时，在会计师事务所内部，也

应当建立对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员

的问责机制。一是在内部对执业质

量进行监控时，既要考察项目组的

表现，又要考察项目质量控制复核

人员的表现，特别是项目存在重大

缺陷时 ；二是将项目质量控制人员

的表现与其晋升、报酬挂钩。
（作者单位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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